住宅物业服务项目星级考核评分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	考核

项目
	序号
	检查考核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一、

基本

规定

20分
	1
	1、积极配合团镇、街道做好业主自治和业委会选举工作；

2、积极配合制定、修改、公布《管理规约》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，按约定开展工作、履行职责；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（单一业主或未达到业主委员会成立条件的除外）。
	

	
	2
	1、物业服务企业按规定承接物业服务项目，由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统一实施专业化管理；

2、物业服务企业与开发建设单位或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，双方责权利明确，并按规定报送备案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无物业服务合同的扣1分，合同未备案的扣1分；物业服务分包项目有合同或协议，承包方企业须具备营业执照，无合同或承包方无营业执照的扣0.5分；
	

	
	3
	1、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或退出物业项目时须办理承接查验手续，签订承接查验协议，有物业服务企业查验记录及问题处理情况；

2、物业服务企业项目承接查验资料完整，建立房屋及其共用设施设备、业主（使用人）档案，分户存档，资料齐全，分类成册，管理完善，查阅方便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承接查验资料每缺一项扣0.5分。
	

	
	4
	1、建立健全公共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运行、维修、养护和管理，以及共用秩序维护、绿化养护、环境卫生、消防安全、装饰装修等物业服务工作制度和考核标准，并指导各岗位人员操作规程。
2、物业服务项目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或佩戴统一标识；工作规范，作风严谨，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上墙公开。

3、根据合同配足人员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建筑面积10万-15万平方米的，按1.5人—2人/万平方米配置物业服务人员，专业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。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各项管理制度、各岗位工作职责标准、落实措施等，每缺一项扣1分；

3、工作人员未统一着装或佩戴统一标识的每发现一人扣0.5分；

4、人数配备不够，专业管理人员未持相应岗位证书上岗，每少1人扣0.5分，不设上限。
	

	
	5
	1、同一物业服务企业同时服务于多个项目的，服务成本和收支按项目独立核算；

2、物业服务等级、内容、物业服务费标准在物业服务项目醒目位置公示；

3、每月定期公布经营性收入的收支情况，并接受业主和主管部门、街道（乡镇）监督。
	3
	1、符合3分；

2、物业服务项目未实行独立核算的扣1分；

3、未按规定公示物业服务等级、内容、物业服务费标准的扣1分；

4、未按规定公布经营性收入收支情况的或不接受业主和主管部门、街道（团镇）监督的扣1分。
	

	
	6
	1、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；

2、设立公开服务电话并在明显位置公布电话号码；
3、接受业主（使用人）对物业管理服务报修、求助、建议、问询、质疑、投诉等各类信息的收集和反馈，并及时处理，有回访制度和记录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值班制度不规范扣1分；

3、未设立服务电话扣1分；

4、问题处理不及时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；回访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；无回访记录的扣1分。
	

	
	7
	业主资料（包括业主姓名、性别、所在楼号、房屋面积、联系电话）完善，可随时调取并做好保密工作。

2.物业服务人员应熟知岗位职责和服务标准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不符合不得分。
	

	
	8
	1、自觉接受物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上报；

2、按时按要求报送统计报表、资料等主管部门布置的工作。
	2
	不符合得不得分。
	

	二、

公共

部位

和

公共

设施

设备45分（一）

 
	1
	物业服务区域内各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设备完好（如房屋外观、路面、管网和监控等）。
定期对路灯、楼道灯、景观灯及相关设施进行检查，发现损坏及时修复，完好率不低于90%。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

	
	2
	物业区域示意图、公示栏、路标及幢号等标识明显，维护完好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不符合不得分。
	

	
	3
	小区红线范围内无违反规划私搭乱建，无擅自改变房屋、共用设施用途现象。室外招牌、广告牌、霓虹灯按规定设置，无安全隐患或破损；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新增私搭乱建或擅自改变用途的，物业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劝阻、制止的扣1分；未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的每一次扣1分。
	

	
	4
	1、停水、停电接到通知应提前通知业主（使用人）。
2、无私拉、乱拉电线现象。电动自行车、新能源汽车充电点设置规范。存在危险、隐患的部位有安全防范、警示标识或围护设施。

3、无电动自行车上楼和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域内停放。
	5
	符合5分，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

	
	5
	1、明确专人维护管理消防设施设备和消防器材，消防管理人员熟练掌握消防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；

2、消防设施设备完好，消防通道畅通，消防通道标识标线施划到位。在遇突发火警时，能及时启动，有效处置；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
	6
	1、组织开展消防法规及消防知识的宣传、教育培训、演练，一年至少2次。
	3
	1、符合3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的扣1分；


	

	二、

公共

部位

和

公共

设施

设备45分（二）


	7
	1、电梯年检合格证完备、有效；

2、电梯按规定或约定时间运行，安全设施齐全，运行正常；

3、电梯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维修保养单位进行定期保养维修，签订维修保养合同；

4、在电梯运行出现故障或险情后，能按预案及时处置。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；
	

	
	8
	物业服务区域秩序规范，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放处有明显标识，且按要求停放，场地整洁。

对进出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，引导车辆有序通行、停放。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

	
	9
	制定相对固定的巡视路线，对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设备按规定或约定巡视。

2、秩序维护员熟悉小区的环境，训练有素，认真负责，文明值勤，言语规范；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1分；
	

	
	10
	根据房屋实际使用年限，适时检查房屋共用部位的使用状况，需要维修，属于小修范围的，及时组织修复；属于大、中修范围的，及时编制维修计划和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计划，向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提出报告与建议，根据业主大会的决定，组织维修。
	5
	1、符合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四、

环境

卫生

15分
	1
	各类清洁设施设备配备齐全；

2、明确清洁卫生专职清洁人员和责任范围；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
	2
	小区道路、广场、停车场、绿地等每日清扫，目视无垃圾、杂物，每100平方米痰迹、烟头、纸屑平均不超过五个；2.电梯厅、楼道、一层共用大厅保持整洁、无垃圾、污迹；       

3.楼梯扶手、栏杆保持干净、无灰尘；共用部位玻璃每周清洁1次；路灯、楼道灯每月清洁1次。及时清除道路积水、积雪。
	5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未按服务标准保洁的扣1分；
3、公共部位每发现一处清洁不到位扣0.5分。
	

	
	3
	1、房屋共用部位保持清洁，无牛皮癣、小广告，乱堆放现象；

2、物业服务区域内无垃圾卫生死角。
	3
	1、符合3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

	
	4
	公共雨、污水管道每年疏通1次；雨、污水井每季度检查1次，并视检查情况及时清掏；化粪池每2个月检查1次，每年清掏1次，发现异常及时清掏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次不符合的扣0．5分；
	

	
	5
	商业网点和流动摊贩疏导点管理有序，符合卫生要求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
	6
	文明饲养宠物，无饲养家禽家畜。
	1
	1、符合1分，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  五、

绿化     养护
7分
	7
	有专业人员进行绿化养护管理。

各类花草树木生长正常，成活率在85%以上。绿化无明显旱涝，树木适时修剪、放水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

	
	8
	1、绿地无改变使用用途；

2、无破坏、践踏、占用现象；

3、无乱种植，无杂草，基本无裸露；

4、植物无死株，无病虫害，无折损现象。
	3
	1、符合3分；

2、有改变用途扣1分；

3、每发现一处践踏、破坏、有乱种植、占用现象每处扣0.5分；

4、每发现一处折损地扣0.5分，每发现一处死株地扣1分。
	

	
	9
	1、绿地干净整洁，无纸屑、烟头、白色垃圾等杂物；

2、无悬挂物及晾晒物品。
	2
	1、符合2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2分。
	

	  六、
服务

质量

3分
	1
	1、每年两次向业主开展满意度抽查和意见征求工作；满意度调查抽查率不得少于样本总量的30%；对合理的建议及时整改，满意率达80％以上。
	3
	1、符合3分；未制定规定或未按照规定满意度调查和意见征求工作的不得分；
	

	七、

文明

城市

创建

工作

7分
	1
	1、主动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措施，创城工作获得各团场（镇）、街道和相关部门通报表扬；

2、以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设置未成年人保护、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公益广告；每条道路、每块绿地设有文明提示牌；小区橱窗内容及时更新；

3、有明显禁烟标志，办公场所无吸烟现象。
	5
	1、通报表扬5分；

2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

	
	2
	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各项检查考核。
	2
	在上级组织的各类检查、暗访中被通报批评的，每次扣1分。
	

	八、

垃圾

分类

3分
	1
	配合生活垃圾按要求分类收集，日产日清；要定期清点数量及检查破损情况，对于数量不足、破损严重等问题，要及时上报，进行添置、更换。
合理设置大件垃圾堆放场所和维护生活垃圾场地周围卫生。
	2
	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；
2、在上级组织的各类检查中被通报批评的扣1分。
	

	
	2
	1、配合属地街道和垃圾清运运营单位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、指导和监督；
	1
	1、发现一项不符合扣0.5分；

2、在上级组织的各类检查中被通报批评的扣1分。
	

	合   计
	100
	
	

	备注：每一项扣分至扣完为止，共用设备考评中实际无此设备的不扣分。
	

	九、红色物业
10分
	1
	1、3名党员以上的建立党支部，开展党建工作。

2、按标准设有活动阵地，并符合以下要求：有党旗、党员形象照、入党誓词、党员权利义务等“红色”标识；有议事场所和设施；有工作制度；有议事工作记录；有议事结果公示栏。
3、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在工作场所亮明党员身份。
	10
	1、应建尽建党支部的加4分

按标准建设活动阵地的加3分；
2、党员亮身份的加3分。
	

	十、企业受表彰
10分
	1
	物业服务项目获得“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”“红色物业示范小区”等表彰的。

积极加入物业行业协会的。
	10
	1、获国家、自治区、兵团级表彰的加5分，师市级的加3分，各团镇、街道级加2分；
2、获不同级别、不同表彰的，累计不超过10分；
3、所获表彰须为当地政府部门评选的奖项。

4、根据会员职务和贡献，酌情给予企业1-5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
	

	合   计
	20
	
	

	 注： 综合得分在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为五星，85分（含）-90分（不含）为四星，75分（含）-85分（不含）为三星，70分（含）-75分（不含）为二星，60分（含）-70分（不含）为一星，60分以下为较差，不予评星。加分项不记入总评分。

	

	得分
	

	考评人员签字：
	




